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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发改投〔2021〕114号

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部分

节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度）

审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提高政府投资项目

管理效率，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，经报市领导同意，现将

开展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部分节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

设计深度）审批改革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市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中的部分节点工程（关系国家安

全的涉密项目除外），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度）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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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试点工作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试点范围为：

1、过苏州河通道，跨线桥和下穿地道（长度不超过1千米），

快速路立交、出入口，高速公路立交、出入口、服务区、收费站等。

2、公交枢纽、公交车停车保养场、内河航道监督站、服务区

等点状设施；

3、雨污水泵站、水闸、污水处理厂（不含输送管道）等点状

设施。

二、审批流程

1、项目（法人）单位根据项目建议书批复，按照《上海市政

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》（沪建审改

〔2018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开展项目勘察、设计工作。

勘察、设计收费控制在基准价范围内，按市场服务价格确定。

基准价取费基数暂按投资估算中列明的建安工程费、设备与工器

具购置费、联合试运转费等测算，以批复概算为准。设计费基准

价取费标准参照原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0号）。

勘察费基准价取费标准按项目分类计取，道路项目采用建安工程

费的0.5-1.1%，公共交通、航道项目采用建安工程费的0.5%，水

务项目采用建安工程费的0.5-0.8%。

2、项目（法人）单位根据规划资源部门出具的综合征询意见、

规划土地意见书，开展方案设计。委托具有相关专业和能力的工

程咨询单位和设计单位，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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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）。道路项目、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相关编制指南，高速公路服

务区和收费站、公交枢纽和公交车停保场、航道监督站和服务区

等项目参照《政府投资房屋建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

深度）编制指南》（见沪发改投〔2018〕271号）。

3、项目审批部门按规定委托具有相应专业和能力的工程咨询

单位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度）开展综合评估，确

定建设方案。项目（法人）单位应根据建设方案相应调整设计文

件及概算。

4、项目审批部门按政府投资相关规定完成项目决策程序。

5、项目决策程序完成后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、政府投资机构

向项目审批部门，上报或转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

度），按规定附具以下文件：

（1）规划资源部门汇总形成的综合征询意见；

（2）规划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土地意见书；

（3）节能审查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（按照有关规定，无

需节能审查意见的除外）；

（4）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。

6、项目审批部门在15个工作日内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（初步设计深度）。

三、其他

项目（法人）单位应严格按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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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深度）批复和批准的建设方案组织项目建设。在实施过程中如

需调整，按政府投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、《政府投资道路节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

计深度）编制指南》；

2、《政府投资污水处理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

设计深度）编制指南》；

3、《政府投资房屋建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

计深度）编制指南》（沪发改投〔2018〕271号文印发）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6 月 25 日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6月25日印发


